
             托管业务中心（广东）

东莞银行玉兰理财臻享155号封闭式净值型理财产品
2025年半年度托管人报告

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:

    本报告期内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本托管人”）在对东莞银行玉兰理财臻

享155号封闭式净值型理财产品（以下称“本理财产品”）的托管过程中，严格遵守《关于

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》和托管合同

等文本的规定，认真履行了应尽的义务，不存在损害理财产品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。

    1、根据《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》，本托管人对报告期内本理财产品的投资

运作情况报告进行了复核，复核意见如下：在财务数据方面，相关财务数据经核实无误，托

管账户的费用开支方面未发现违反托管合同的情况。

    2、2025年3月5日——2025年6月30日，本托管人依据理财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托管合同

对本理财产品的投资运作进行必要监督，报告期内尽职履行理财产品发行人通知及监管报告

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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